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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全省实验动物科学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有关科技局（委）、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在省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各有关科技局（委）的通力合作下，通过全省各有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实验动物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省实验动物工作取得了较快进展，为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为促进我省实验动物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经研究，决定表彰一批在全省实验动物科学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现就有关推荐评选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1、先进集体。从事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有关工作的单位和组织。包括省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各有关科技局（委），以及取得实验动物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
2、先进个人。全省范围内获得实验动物从业资格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工作人员。
（二）表彰名额
全省拟表彰先进集体20个，先进个人40名。
二、推荐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条件
1、管理单位。拟表彰5个，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实验动物政策法规，积极参与和配合省动管会进行实验动物管理工作，能及时完成省动管办安排的各项任务。
2、生产单位。拟表彰5个，主动宣传、执行国家和我省的有关实验动物政策法规；生产的实验动物质量或相关产品符合国标或省标要求；积极向相应的使用单位提供质量合格产品，使用单位满意率较高。
3、使用单位。拟表彰10个，主动宣传、执行国家和我省的有关实验动物政策法规；实验动物设施环境检测符合国标要求；积极开展对外服务，科学指导和示范开展动物实验及其它保障工作。
（二）先进个人条件
总体要求：热爱实验动物事业，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连续从事实验动物工作5年以上的在职人员；持有江苏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证书；每个单位可推荐1-2名先进个人。
1、实验类从业人员。拟表彰20名，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在实验动物科研中做出显著成绩，群众公认；积极组织专题讲座和人才培训，传播实验动物科学基本知识，宣传实验动物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2、饲养类从业人员。拟表彰8名，熟练掌握实验动物饲养技能，自觉遵守实验动物有关政策法规，积极参加相关职业培训交流，严格按照国标要求进行动物饲育，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
3、管理类人员。拟表彰12名，是本地区或本单位实验动物管理工作骨干力量，在组织协调指导实验动物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按省动管会的有关要求，及时完成各项任务；并对我省实验动物工作积极献言献策。
三、评选程序

由单位和个人填写申报材料，经所在单位和有关科技局（委）签署推荐意见后，上报省动管办。由动管办组织专家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上报省动管会，经批准后对外公示，以江苏省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名义实施表彰。

四、推荐时间

各单位在2013年5月20日前将推荐表报有关科技局（委），同时将电子材料发送至85485879@163.com。有关科技局（委）签署推荐意见后，于2013年5月28日前报省动管办。

联系人：许丽、陆建玲；
联系电话：025-85485879。
附件：1、全省实验动物科学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2、全省实验动物科学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3、有关申报材料
                            省动管办

                             2013年4月24日

附件1：

全省实验动物科学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单位（公章）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单位地址
	

	先进事迹：

（可另附页）


	省辖市科技局（委）推荐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附件2：

全省实验动物科学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工作部门
	
	职    务
	

	工作单位
	

	参加工

作时间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年限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单位联系人
	
	电   话
	

	被推荐者主要业绩自述报告： 

（可另附页）

	被推荐者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省辖市科技局（委）推荐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附件3：

有 关 申 报 材 料
一、先进集体申报材料

（一）管理单位提供：贯彻执行省科技厅及动管办有关要求的文件材料，宣传及管理实验动物相关工作的主要事迹。

（二）生产单位提供：实验动物生产繁殖数量、质量，5年来实验动物质量检测及动物实验环境设施检测合格报告；对外供应动物及相关社会效益等情况。

（三）使用单位提供：动物实验标准化管理记录、动物实验记录、动物实验合作协议、人员培训记录、5年来动物实验环境设施检测合格报告。

如申报单位是高校或科研院所，还须提供实验动物学科建设或研究情况说明，并附在实验动物科学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著作、成果奖励、课题等材料。

二、先进个人申报材料

个人简历、工作经历、人才培训等资料；科研和实验类人员还要提供5年来发表的论文、科技成果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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